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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01         证券简称：德宏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18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土地房屋补偿货币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仁西小学不动产登记和南侧地更新有关 

事宜专题会议纪要》((2024)21 号)的精神，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公司”）所属仁西小学南侧地块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为保障本征迁项

目的顺利实施，保护征地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司拟与湖州市城市更新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房屋补偿货币协议》。 

 本次征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征迁事项已经 2024年 9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

次征迁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征迁事项概述 

根据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仁西小学不动产登记和南侧地更新有关事宜

专题会议纪要》((2024)21号)的精神，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公司”）所属仁西小学南侧地块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为保障本征迁项目的顺

利实施，保护征地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湖土国用(2010)

第 030702 号)项下土地及地面的建筑物、构筑物征迁补偿事宜，公司拟与湖州市

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房屋补偿货币协议》。 



－2－ 
 

本次征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征迁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签署上述相关协议，并授权

董事长确定协议具体内容及处理本次征迁的相关事宜。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湖州市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1、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湖土国用(2010)第 030702号)项下土地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由乙方负责腾空，腾空的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因腾空建筑物、

构筑物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也均由乙方承担;乙方于双方约定日期（设

为 N 日）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湖土国用(2010)第 030702 号)项下的土地及其

上附着物腾空并拆除，经验收后交付湖州市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乙方应在 N+10日内完成对湖土国用(2010)第030702号及湖土国用(2006)

第 9-4927、4928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他项权证的注销，甲方及相关各方应予

以配合; 

3、甲方湖州市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支付乙方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款项 29950000元，分两期付清： 

第一期定于 N+5日内支付 4500000元； 

第二期定于 N+20 日内支付 25450000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迁涉及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土地现处于闲置状态，预计本次征迁补偿

将对公司 2024年度的业绩带来积极影响。公司最终获得的补偿收入将严格按照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数据最终以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后披露的数据为准）。 

协议具体事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公告。

敬请广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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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28日     


